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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4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4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

月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的地点：宜昌市伍家岗区伍临路33号鑫鼎大厦3楼培训中心

3、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杨涛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公司于2024年10月1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0）。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125,453,6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000,000股的60.314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74,

618,4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000,000股的35.8743%；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113,2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000,000股的2.4583%；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0,835,1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000,000股的24.4400%。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8,574,

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000,000股的8.930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687,7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08,000,000股的11.3884%。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1％；反对329,

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7％；弃权133,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4,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38％；反

对329,7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919％；弃权133,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43％。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56,110,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77％；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16,8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120％；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320％。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55,06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23％；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199,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167,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5802％；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199,50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638％。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4审议通过了《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6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56,109,3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55％；反对328,

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07％；弃权143,6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15,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067％；反

对328,5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871％；弃权143,6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63％。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7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8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投向》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9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56,368,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42％；反对69,

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4％；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75,1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024％；反

对69,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48％；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10审议通过了《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56,331,2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76％；反对106,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8％；弃权14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37,4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9433％；反

对106,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4511％；弃权143,4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56％。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60,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123％；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199,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2,167,0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5802％；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199,509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0638％。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4,989,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01％；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5,260,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9％；反对5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494,4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839％；反

对5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132％；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特定对象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117,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99％；反对321,

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77％；弃权142,8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3,22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0411％；反

对321,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3560％；弃权142,8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029％。

杨涛先生作为本次发行A股股票的特定对象之一，属于关联股东。 关联股东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

人（持有股份68,872,078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8,872,078股，该等股份

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左可波、赵佩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

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泰和泰（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023� � � � � �证券简称：*ST威帝 公告编号：2024-082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6/2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7月8日~2025年1月7日

预计回购金额 500万元~1,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84.91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3%

累计已回购金额 430.63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90元/股~2.7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2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公司于2024年7月8日召开202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 同意使用不低于人民

币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公司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3.00元/股（含），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回

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6）、 及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5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公告，并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2024年10月以及截至2024年10月31日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分别公告如

下：

2024年10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99.8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18%，

购买的最高价为2.72元/股、 最低价为2.53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262.08万元人民币 （不含交易费

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84.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33%，购买的最高

价为2.72元/股、最低价为1.9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30.63万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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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到期收回部

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本金1,000万元，收到收益3.59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4年4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经批准的现

金管理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拟购买的具体产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执行

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批。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4日购买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1,00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赎回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产品，收回本金1,000万元，收到收益3.59万元。 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额

实际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

招商银

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区间61天

结构性存款

1,000 2024.9.4 2024.11.4 1,000 2.15% 3.59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12.43 -

2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24.43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30.54 -

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8.33 -

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2.89 -

6 银行理财产品 8,000.00 8,000.00 47.87 -

7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23.44 -

8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35 -

9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9.88 -

10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9.33 -

1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9.33 -

1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6.38 -

13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9.13 -

14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8.73 -

1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2.49 -

16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20.19 -

17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38.27 -

18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23.44 -

19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42.94 -

20 银行理财产品 12,000.00 12,000.00 153.00 -

2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1.85 -

22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34.02 -

23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15.04 -

24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5.77 -

2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7.01 -

2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1.34 -

2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4.02 -

28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29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7.18 -

30 银行理财产品 4,500.00 4,500.00 16.43 -

31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6.04 -

3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59 -

3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3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36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5.61 -

3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38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39 银行理财产品 12,500.00 12,500.00

40 银行理财产品 4,500.00 4,500.00

4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合计 156,500.00 115,000.00 694.29 41,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2,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5.04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0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1,5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8,500.00

总理财额度 50,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028� � � � � � � �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4-062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7/2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1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0%

累计已回购金额 5,474,831.28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4.30元/股~19.8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4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23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股份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9日、2024年8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40）、《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7）。

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23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22.88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m）披露的《关于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2024-05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4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购买的最高价为19.88元/股，最低价为17.25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4,554,711.00元（不含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0%，购买的最

高价为19.88元/股，最低价为14.3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5,474,831.28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88627� � � � � � � � �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4-039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100.000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6%

累计已回购金额 4,476.451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7.93元/股~64.2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3.57元/股（含）。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4年3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公司于2024年7月1日完成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的约定，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83.57元/股

（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83.20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4年7月1日生效。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

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0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00.0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64.26

元/股，最低价为37.9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476.4512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

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3596� � � � � � � � � �证券简称：伯特利 公告编号：2024-091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1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1/31~2025/1/30

预计回购金额 5,784.1960万元~11,568.3919万元

回购用途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累计已回购股数 120.0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978%

累计已回购金额 5,200.596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2.65元/股~55.7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1月3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或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公司股票，并将该回购股份用于后期公司管理层和核心骨干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股票价格的上限为90.43元/股 （含）， 回购股票数量为不低于120万股 （含） 且不超过180万股

（含），占公司截至2024年1月31日已发行总股本的 0.28%-0.42%。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

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回购。 回购股票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2月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的《伯特利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5）。

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实施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实施完毕后， 公司总股本调整为

606,545,820股，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90.43元/股（含）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64.35元/股（含），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为2024年5月2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5月

1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的《伯特利关于实施2023年

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1,

200,000股，占公司截至2024年10月31日总股本的0.1978%，成交最低每股价格为32.65元，成交最高每

股价格为55.72元，累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2,005,96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0561� � � � �证券简称：烽火电子 公告编码：2024-070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2024年5月13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80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96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59元/股（含本数）。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和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金额和股份数量为

准，所回购的股份将用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开立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并披露《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4年4月30日和2024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和《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31）。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

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止2024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574,1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95%，最高成交价7.20元/股，最低成交价5.78元/股，成交总金额3,840,892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的股份回购方案之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

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

定。 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申报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回购价格区间、资金来源均符合回购股份方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1336� � � �证券简称：楚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7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回购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 （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

（含）， 回购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2月20日、2024年2月22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回购股

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6）。

根据《回购股份报告书》，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拆细、

缩股、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回购股份的价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及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由不超过3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29.87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

26日、2024年10月11日披露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2024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520,

000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6470%，最高成交价为19.9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8.50元/股，成交总金

额为10,111,10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楚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2909� � � � � �证券简称：集泰股份 公告编号：2024-105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了控股股东广州市安泰化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泰化学” ）的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安泰

化学

是

18,000,

000

12.05% 4.62% 否 否

2024年11

月1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止

江阴市融汇

农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

自身

资金

需求

备注：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390,000,000股；

2、上述质押的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1日，安泰化学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被质押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安泰化学 149,325,614 38.29%

106,930,

000

71.61% 27.42% 0 0.00% 0 0.00%

邹榛夫 8,354,210 2.14% 0 0.00% 0.00% 0 0.00% 6,265,657 75.00%

合计 157,679,824 40.43%

106,930,

000

67.81% 27.42% 0 0.00% 6,265,657 12.35%

备注：1、上述股东邹榛夫先生所持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未存在司法冻结的情形。

2、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的情况。

三、其他说明

1、公司当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截至2024年11月1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8,

9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56.40%，占公司总股本22.80%，融资金额为13,75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6,9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67.81%，占公司总

股本27.42%，融资金额为16,75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还款资金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也

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5、公司控股股东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上述质押行为

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

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或保证金等措施来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